
3.2.8  第 1 款，当对绿色建筑进行星级评价时，首先应该满足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控制项要

求，同时规定了每类评价指标的最低得分要求，以实现绿色建筑的性能均衡。 

第 2 款，对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提出了全装修的交付要求。建筑全装修

交付能够有效杜绝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等“乱装修”现象，保证建筑安全，避免能源和材料浪

费，降低装修成本，节约项目时间，减少室内装修污染及装修带来的环境污染，并避免装修扰

民，更加符合现阶段人民对于健康、环保和经济性的要求，对于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实施具有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海南、江苏、浙江、内蒙古、上海、广西等地建设主管部门纷纷出台规

定、标准，完善全装修房全过程监管，提高住房保障建设管理水平。全装修应依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

范》 JGJ 367、《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JGJ/T304、《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

准》JGJ/T 491及地方相关标准规范实施。本标准术语2.0.3明确了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全

装修要求。对于住宅建筑，在交付前，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应全部完成并可满足直

接使用需求;门窗、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固定家具应安装到位;厨房、卫生间的固定设施应

安装到位,预留油烟机、灶具等厨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和空间。固定家具及设施的最低配置要

求应满足各地相关管理规定要求。考虑到住宅建筑的不同装修要求，建设单位可根据购房

者/使用者的意向，在设计时提供不同装修方案提前供购房者自主选择，在房屋交付前予以

实施。对于公共建筑，全装修范围主要为公共区域，包括大堂、公共走道、楼梯、电梯厅、

宴会前厅、游泳池、会客区等。公共区域的墙面、顶面、地面全部完成并可满足直接使用需

求，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全装修所选用的材料和产品，如瓷砖、卫

生器具、板材等，应为质量合格产品，满足相应产品标准的质量要求，同时应结合当地的品

牌认可和消费习惯,最大程度避免二次装修。 

第 3 款，按本标准第 3.2.5 条的规定计算得到绿色建筑总得分，当总得分分别达到 

60分、70 分、85 分且满足本条第 1 款和第⒉款及表 3.2.8 的要求时，绿色建筑等级分别

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表 3.2.8 对星级绿色建筑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具体为: 

(1)对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的建筑能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包括围护

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或建筑供暖空调负荷的降低、严寒和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传热系数的

降低。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本标准第 7.2.4 条的条文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比例、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比例的基准标

准，由原“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调整为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对于甲类公共建筑以及夏热冬冷、夏热冬暖、温和地

区居住建筑，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与本标准 2019 年发布版对标的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比，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上已

有大幅提升，平均提升幅度达到 10%，最高提升幅度达到 25%以上，因此结合建筑类型和各

个气候区的特点，综合考虑先进性和合理性，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升比例、建筑供暖空调

负荷降低比例进行了调整，性能不低于本标准 2019 年发布版的要求。对于乙类公共建筑和

严寒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55015-2021 与本标准 2019 年发布版对标的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相比并没有进一步

提升，由于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2018 节能率已经达

到 75%，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已经较高，乙类公共建筑为 300m2 以下的建筑，非建筑节能

重点关注的主要矛盾，因此综合考量合理性,对这两类建筑的要求与甲类公共建筑以及夏热

冬冷、夏热冬暖、温和地区居住建筑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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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用水器具的水效提出了要求，相关用水器具的水效标准

及评价方法，详见本标准第7.2.10条的条文说明。

(3)对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住宅建筑)的隔声性能提出了要求。具体评价方法参见

本标准第5.2.7条的条文说明。

(4）对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室内主要的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进行了规定。

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2022中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进行了调

整,其中甲醛、苯、氡、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限值相比该标准2002年版降低幅度达到了20%

及以上(见新增表l)，而氨、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限值未变。因此，本次局部修订仅对

氨、总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要求，并增加了PM2.5的要求。具体评价方法，详见本标准第

5.1.1条、第5.2.1条的条文说明。

新增表 1   2002 年版和 2022 年版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室内污染物浓度限值对比 

污染物 

GB/T18883-2002 GB/T18883-2022 
2022年版相比 2002年版 

浓度降低比例 

氨 0.20mg/m3 0.20mg/m3 0% 

甲醛 0.10mg/m3 0.08mg/m3 20% 

苯 0.11mg/m3 0.03mg/m3 73% 

总挥发性有机物 0.60mg/m3 0.60mg/m3 0% 

氡 400Bg/m3 300Bq/m3 25%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0.15mg/m3 0.10mg/m3 33% 

PM2.5 —— 0.05mg/m3 —— 

  (5）对星级绿色建筑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进行了规定。全面推广绿色建材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重要任务。本标准 2019年发布版第7.2.18条对绿色建

材提出了不低于30%的应用比例要求。在《“十四五”建筑节能和绿色发展规划》中进一

步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进一步显著提高;全国各省

市均已颁布加大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政策文件，北京、重庆、湖北、河北、西藏等省、

市、自治区已明确提出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具体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建标〔2022]53 号)明确提出到 

2030 年，所有星级绿色建筑全面采用绿色建材。针对此目标要求，本次修订提出了阶段

性目标。具体评价方法，详见本标准第7.2.18条的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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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星级绿色建筑的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提出要求。绿色建筑将对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的要求贯穿到了建筑全寿命期，与仅关注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降低相比，更能体现从产品

角度出发的碳足迹、碳排放管理理念，对建筑设计、建材选用、施工建造、运行维护以及报

废拆除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应用均有支撑和引导，更符合城乡建设领域全面低碳发展要求。建

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 的要求，在

具体计算时，应注意不同阶段碳排放强度的表述差异，结论应以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强度

(kgCOe e/m2)表示，并应体现各项碳减排措施的贡献率。在分析方法、计算范围以及数据来

源上，应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规定，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未作规定的内容，可采用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有关标

准、规定。对于已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应根据建筑工程施工情况、运行情况进行修正。 

(7)对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的外窗气密性能及外窗安装施工质量提出了要

求。外窗的气密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严寒和寒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475等的规定。在外窗安装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工法和相关验收标准要求进

行，外窗四周的密封应完整、连续，并应形成封闭的密封结构，保证外窗洞口与外窗本体的

结合部位严密;外窗的现场气密性能检测与合格判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

检测标准》 JGJ/T177 或《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32 的规定。评价方法为:预评价

查阅外窗气密性能设计文件、外窗气密性能检测报告;评价查阅外窗气密性能设计文件、外

窗气密性能检测报告、外窗气密性能现场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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